
2025年秋季至2026年春季
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与秸秆综合利用
重点县项目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秸秆综合利用的决策部署，坚持农用优先、就近利用、多措并举、发展产业，推进“一主两辅”利用，以秸秆还田肥料化利用为主，能源化、饲料化为辅，巩固生物质电厂秸秆利用能力，实施秸秆饲料化利用专项行动，强化科技服务保障，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探索建立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高效利用机制，引领秸秆综合利用提质增效。2025年度，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现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重点任务
（一）加强作业任务落实和服务对接。以乡（镇）为单位深入摸排农作物播种面积，精准制定秸秆综合利用计划。以村为单位，严格落实秸秆还田离田作业计划。分作物落实，突出抓好玉米和水稻秸秆作业；分区域落实，突出抓好禁烧区内秸秆作业；分主体落实，依托规模化经营主体，突出抓好散户秸秆作业。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采取规模经营主体先行、农机合作社带动散户、社会化服务整村对接、大型农机跨区作业，加强还田离田作业主体与乡村两级对接，按时序千方百计加快作业进度。
（二）推进秸秆科学规范还田。严格执行秸秆还田标准和操作程序，控制留茬高度，同步进行粉碎抛撒。分区域分作物推广秸秆直接还田技术模式，旱田重点推广以秸秆翻埋、少耕免耕覆盖还田等技术集成的“龙江模式”，水田重点推广以秸秆翻埋、旋耕还田为核心的“三江模式”，促进秸秆科学规范还田技术覆盖到位。协同推进秸秆腐熟、生产有机肥和畜牧养殖过腹等间接还田方式，发挥好秸秆还田的耕地保育功能。
（三）加强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和供需衔接。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鼓励发展企业自营、农民合作社兼营和经纪人专营等收储运服务网络，提高秸秆规模化收储和供应能力，提升离田效能。指导大型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村集体、秸秆离田作业主体等开展合作对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秸秆供需衔接，保障企业秸秆原料供应。严格执行离田作业标准，积极推广不带土的秸秆离田作业方式，把秸秆离田作业纳入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内容，降低作业成本。
（四）加快秸秆产业化利用。推广秸秆清选揉丝、破壁处理、菌酶发酵、颗粒压块饲料、全日粮配方等先进适用技术，提升秸秆饲料化加工利用技术水平，培育壮大秸秆养畜产业，加快秸秆饲料转化增值。推广秸秆打捆直燃、沼气和生物天然气、热解气化等利用技术，发挥现有生物质电厂、生物质锅炉、秸秆压块站等能源化项目的秸秆转化作用，积极探索秸秆生产绿色甲醇、纤维素乙醇等先进液体燃料技术，拓宽秸秆能源化利用途径。推动以秸秆为原料进行编织加工，生产清洁制浆造纸、降解膜、生态板材、非粮生物基材料，以及用于食用菌栽培、秸秆育秧盘生产、花木基质、草坪基料等，促进高值化利用、产业化发展。
二、扶持政策
（一）秸秆全量还田作业补助。对全县行政区域内开展秸秆全量还田作业的农机户、农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作业主体，玉米秸秆翻埋还田作业（作业深度达到30厘米及以上）省级每亩补助30元，水稻秸秆翻埋还田（作业深度达到20厘米及以上）、旋耕还田作业（作业深度达到15厘米及以上）省级每亩补助20元。相关作业方式需经省农机管理调度指挥平台监测合格，县、乡、村公示无异议。
（二）秸秆离田补助。按照上级文件规定可在中央下达的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资金中单独列支280万元，进行秸秆离田补贴。在2025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周期结束后，划定为林缘地隔离带区域内的秸秆按照每亩20元补贴，水稻秸秆离田按照每亩5元补贴，玉米秸秆离田按照每亩10元补贴。若资金剩余或不足则按照比例调整玉米、水稻秸秆离田的补贴标准，林缘地隔离带地区秸秆离田补贴标准保持不变。有过火痕迹的地块不能获得秸秆离田补助。
符合政策要求的各类主体需填报《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离田补贴资金申请表》，经乡村两级对作业地块进行实地核实验收后，向农业农村局提交补贴申请，并在乡村两级进行公示，确认无异议后将补贴资金发放给相应主体。补贴档案在乡镇留存，需建立一户一档，档案里必须有相应的协议作为佐证材料，并且提供承包户或实际种植者的身份证和签字、现场经纬度照片及相关作业视频。经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和村党组织书记、村会计签字后发放补贴。
（三）重点县专项任务补助。国家补助25万元用于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主要农作物草谷比、秸秆可收集系数调查测算。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工作推进。落实属地责任。发挥基层党组织、驻村工作队作用，组织动员群众统一思想认识，全面完成秸秆还田离田任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严格农业农村部秸秆资源台账系统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加大数据抽查核实力度，提升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充分利用微信群，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大力宣传补助政策和实用技术。
（二）明确部门责任。农业农村局负责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秸秆固化成型燃料化利用、秸秆机械化还田指导工作，联合工业信息科技局负责相关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划定林缘地隔离带地区范围。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巩固提升生物质电厂秸秆消纳能力，做好生物天然气等能源化利用指导和项目谋划推进工作。工业信息科技局负责秸秆工业原料化利用项目谋划推进和指导工作。财政局负责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会同农业农村局根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做好资金筹措和拨付工作。调度机制办公室负责秸秆禁烧管控工作，发挥秸秆禁烧管控对于秸秆还田离田作业的积极促进作用。自然资源局负责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项目建设用地给予支持，做好项目用地审批工作。税务局负责落实增值税即征即退和企业所得税减计收入等秸秆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供电局负责落实对秸秆捡拾、切割、粉碎、打捆、压块等初加工用电按农业生产电价执行等政策。
（三）加强资金监管。省级财政补助资金采取“先实施、后补助”方式结算。有过火痕迹的地块不能获得还田作业补助。要切实提高资金监管水平，对面向农户的补助，全部纳入全省惠民惠农财政补助资金“一卡通”发放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发放。对于兑付企业等市场主体补助资金，要采取直达方式，确保专款专用。加大资金管理与使用问责力度，防止出现资金管理不规范、使用效率低下、资金滞留沉淀等问题。对虚报冒领、挤占挪用、闲置浪费补助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处罚，追责问责，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至2025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周期补助政策兑现结束后废止。

附件：1.2025年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2.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离田补贴资金申请表
3.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补贴流程






附件1

2025年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李水泉  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
副组长：原传栋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吕广才  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王翊宁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郭悦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贾明良  县财政局局长
姜延峰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张玉成  佳木斯市桦川生态环境局局长
[bookmark: _GoBack]常树磊  县审计局局长
齐  鹏  县信访局负责人
金  光  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郑  双  县工业信息科技局局长
石志坚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陈国玉  县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谭瑷鑫  县农机站站长
裘德刚  县动物疫病防控中心主任
杨忠生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由县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陈国玉同志兼任，负责日常协调工作。
附件2

	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离田补贴资金申请表

	经营主体
	
	土地承包户姓名
	
	身份证号
	

	
	
	实际种植户姓名
	
	身份证号
	

	总面积（亩）
	
	玉米
	
	水田
	

	资金（元）
	
	玉米
	
	水田
	

	账号或卡号
	

	
	政策类别和标准
	地块
一
	承包户/种植户姓名
	地块二
	承包户/种植户姓名
	地块三
	承包户/种植户姓名
	地块四
	承包户/种植户姓名
	面积合计
	资金合计

	离田
	玉米每亩补贴10元
	
	
	
	
	
	
	
	
	
	

	
	水稻每亩补贴5元
	
	
	
	
	
	
	
	
	
	

	
	林缘地隔离带每亩补贴20元
	
	
	
	
	
	
	
	
	
	

	离田地块
农户签字
	

	验收意见
	村（公章）：


村书记签字：
	乡（镇）（公章）：



乡 （镇） 长 签字：



附件3

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离田补贴流程

1.符合政策要求的各类主体需填报《桦川县秸秆综合利用离田补贴资金申请表》，并提供承包户或实际种植者的身份证和签字、现场经纬度照片及相关作业视频
2.村级组织验收并填写验收意见
3.乡（镇）组织验收并填写验收意见
4.乡村两级进行公示
5.向农业农村局提交补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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